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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等法律規定，

中國人民銀行對《金融機構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管理辦法》（中國人民銀行令〔2006〕第 2 號發佈）進行了修訂，

經 2016 年 12 月 9 日第 9 次行長辦公會議通過，現予發佈，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行長 周小川 

2016 年 12 月 28 日 

金融機構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管理辦法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為了規範金融機構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

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適用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依法設立的下列金融機構： 

（一） 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 

（二） 證券公司、期貨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三） 保險公司、保險資產管理公司、保險專業代理公司、保險經紀公司。 

（四） 信託公司、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企業集團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汽車金融公司、消費金融公司、貨幣經紀公

司、貸款公司。 

（五） 中國人民銀行確定並公佈的應當履行反洗錢義務的從事金融業務的其他機構。 

 

第三條金融機構應當履行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義務，向中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報送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接

受中國人民銀行及其分支機搆的監督、檢查。 

 

第四條金融機構應當通過其總部或者總部指定的一個機構，按本辦法規定的路徑和方式提交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 

 

第二章大額交易報告 

第五條金融機構應當報告下列大額交易： 

（一） 當日單筆或者累計交易人民幣 5 萬元以上（含 5 萬元）、外幣等值 1 萬美元以上（含 1 萬美元）的現金繳存、現

金支取、現金結售匯、現鈔兌換、現金匯款、現金票據解付及其他形式的現金收支。 

（二） 非自然人客戶銀行帳戶與其他的銀行帳戶發生當日單筆或者累計交易人民幣 200 萬元以上（含 200 萬元）、外幣

等值 20 萬美元以上（含 20 萬美元）的款項劃轉。 

（三） 自然人客戶銀行帳戶與其他的銀行帳戶發生當日單筆或者累計交易人民幣 50 萬元以上（含 50 萬元）、外幣等值

10 萬美元以上（含 10 萬美元）的境內款項劃轉。 

（四） 自然人客戶銀行帳戶與其他的銀行帳戶發生當日單筆或者累計交易人民幣 20 萬元以上（含 20 萬元）、外幣等值

1 萬美元以上（含 1 萬美元）的跨境款項劃轉。 

累計交易金額以客戶為單位，按資金收入或者支出單邊累計計算並報告。中國人民銀行另有規定的除外。 

中國人民銀行根據需要可以調整本條第一款規定的大額交易報告標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F%8D%E6%B4%97%E9%92%B1%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1%A8%E5%B0%8F%E5%B7%9D/6343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F%8D%E6%B4%97%E9%92%B1%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9%93%B6%E8%A1%8C%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9%93%B6%E8%A1%8C%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F%8D%E6%81%90%E6%80%96%E4%B8%BB%E4%B9%89%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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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對同時符合兩項以上大額交易標準的交易，金融機構應當分別提交大額交易報告。 

 

第七條對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大額交易，如未發現交易或行為可疑的，金融機構可以不報告： 

（一） 定期存款到期後，不直接提取或者劃轉，而是本金或者本金加全部或者部分利息續存入在同一金融機構開立的同

一戶名下的另一帳戶。 

（一） 活期存款的本金或者本金加全部或者部分利息轉為在同一金融機構開立的同一戶名下的另一帳戶內的定期存款。 

（二） 定期存款的本金或者本金加全部或者部分利息轉為在同一金融機構開立的同一戶名下的另一帳戶內的活期存款。 

（三） 自然人實盤外匯買賣交易過程中不同外幣幣種間的轉換。 

（四） 交易一方為各級黨的機關、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軍事機關、人民政協機關和人民解放軍、武警

部隊，但不包含其下屬的各類企事業單位。 

（五） 金融機構同業拆借、在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的債券交易。 

（六） 金融機構在黃金交易所進行的黃金交易。 

（七） 金融機構內部調撥資金。 

（八） 國際金融組織和外國政府貸款轉貸業務項下的交易。 

（九） 國際金融組織和外國政府貸款項下的債務掉期交易。 

（十） 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辦理的稅收、錯賬沖正、利息支付。 

（十一） 中國人民銀行確定的其他情形。 

 

第八條金融機構應當在大額交易發生之日起 5 個工作日內以電子方式提交大額交易報告。 

 

第九條下列金融機構與客戶進行金融交易並通過銀行帳戶劃轉款項的，由銀行機構按照本辦法規定提交大額交易報告： 

（一）證券公司、期貨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二）保險公司、保險資產管理公司、保險專業代理公司、保險經紀公司。 

（三）信託公司、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企業集團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汽車金融公司、消費金融公司、貨幣經紀公

司、貸款公司。 

 

第十條客戶通過在境內金融機構開立的帳戶或者境內銀行卡所發生的大額交易，由開立帳戶的金融機構或者發卡銀行報

告；客戶通過境外銀行卡所發生的大額交易，由收單機構報告；客戶不通過帳戶或者銀行卡發生的大額交易，由辦理業

務的金融機構報告。 

第三章可疑交易報告 

 

第十一條金融機構發現或者有合理理由懷疑客戶、客戶的資金或者其他資產、客戶的交易或者試圖進行的交易與洗錢、

恐怖融資等犯罪活動相關的，不論所涉資金金額或者資產價值大小，應當提交可疑交易報告。 

第十二條金融機構應當制定本機構的交易監測標準，並對其有效性負責。交易監測標準包括並不限於客戶的身份、行為，

交易的資金來源、金額、頻率、流向、性質等存在異常的情形，並應當參考以下因素： 

（一） 中國人民銀行及其分支機搆發佈的反洗錢、反恐怖融資規定及指引、風險提示、洗錢類型分析報告和風險評估報

告。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7%84%B6%E4%BA%BA/146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81%E5%88%B8%E5%85%AC%E5%8F%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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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安機關、司法機關發佈的犯罪形勢分析、風險提示、犯罪類型報告和工作報告。 

（三） 本機構的資產規模、地域分佈、業務特點、客戶群體、交易特徵，洗錢和恐怖融資風險評估結論。 

（四） 中國人民銀行及其分支機搆出具的反洗錢監管意見。 

（五） 中國人民銀行要求關注的其他因素。 

 

第十三條金融機構應當定期對交易監測標準進行評估，並根據評估結果完善交易監測標準。如發生突發情況或者應當關

注的情況的，金融機構應當及時評估和完善交易監測標準。 

 

第十四條金融機構應當對通過交易監測標準篩選出的交易進行人工分析、識別，並記錄分析過程；不作為可疑交易報告

的，應當記錄分析排除的合理理由；確認為可疑交易的，應當在可疑交易報告理由中完整記錄對客戶身份特徵、交易特

徵或行為特徵的分析過程。 

 

第十五條金融機構應當在按本機構可疑交易報告內部操作規程確認為可疑交易後，及時以電子方式提交可疑交易報告。 

中國人民銀行令〔2018〕 第 2 號 將《金融機構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管理辦法》（中國人民銀行令〔2016〕第 3

號發佈）第十五條修改為“金融機構應當在按本機構可疑交易報告內部操作規程確認為可疑交易後，及時以電子方式提

交可疑交易報告。 

 

第十六條既屬於大額交易又屬於可疑交易的交易，金融機構應當分別提交大額交易報告和可疑交易報告。 

 

第十七條可疑交易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金融機構應當在向中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提交可疑交易報告的同時，以電子

形式或書面形式向所在地中國人民銀行或者其分支機搆報告，並配合反洗錢調查： 

（一）明顯涉嫌洗錢、恐怖融資等犯罪活動的。 

（二）嚴重危害國家安全或者影響社會穩定的。 

（三）其他情節嚴重或者情況緊急的情形。 

 

第十八條金融機構應當對下列恐怖活動組織及恐怖活動人員名單開展即時監測，有合理理由懷疑客戶或者其交易對手、

資金或者其他資產與名單相關的，應當在立即向中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提交可疑交易報告的同時，以電子形式或書面

形式向所在地中國人民銀行或者其分支機搆報告，並按照相關主管部門的要求依法採取措施。 

（一）中國政府發佈的或者要求執行的恐怖活動組織及恐怖活動人員名單。 

（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中所列的恐怖活動組織及恐怖活動人員名單。 

（三）中國人民銀行要求關注的其他涉嫌恐怖活動的組織及人員名單。 

恐怖活動組織及恐怖活動人員名單調整的，金融機構應當立即開展回溯性調查，並按前款規定提交可疑交易報告。 

法律、行政法規、規章對上述名單的監控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第四章內部管理措施 

第十九條金融機構應當根據本辦法制定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內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規程，對本機構的大額交易和可疑

交易報告工作做出統一要求，並對分支機搆、附屬機構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制度的執行情況進行監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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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應當將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制度向中國人民銀行或其總部所在地的中國人民銀行分支機搆報備。 

 

第二十條金融機構應當設立專職的反洗錢崗位，配備專職人員負責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工作，並提供必要的資源保

障和資訊支援。 

 

第二十一條金融機構應當建立健全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監測系統，以客戶為基本單位開展資金交易的監測分析，全面、

完整、準確地採集各業務系統的客戶身份資訊和交易資訊，保障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監測分析的資料需求。 

 

第二十二條金融機構應當按照完整準確、安全保密的原則，將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反映交易分析和內部處理情況

的工作記錄等資料自生成之日起至少保存 5 年。 

保存的資訊資料涉及正在被反洗錢調查的可疑交易活動，且反洗錢調查工作在前款規定的最低保存期屆滿時仍未結束

的，金融機構應將其保存至反洗錢調查工作結束。 

 

第二十三條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應當對依法履行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義務獲得的客戶身份資料和交易資訊，對依

法監測、分析、報告可疑交易的有關情況予以保密，不得違反規定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 

 

第五章法律責任 

第二十四條金融機構違反本辦法的，由中國人民銀行或者其地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機搆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 

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的規定予以處罰。 

 

第六章附則 

第二十五條非銀行支付機構、從事匯兌業務和基金銷售業務的機構報告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適用本辦法。銀行卡清算機

構、資金清算中心等從事清算業務的機構應當按照中國人民銀行有關規定開展交易監測分析、報告工作。 

本辦法所稱非銀行支付機構，是指根據《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中國人民銀行令〔2010〕第 2 號發佈）規定

取得《支付業務許可證》的支付機構。 

本辦法所稱資金清算中心，包括城市商業銀行資金清算中心、農信銀資金清算中心有限責任公司及中國人民銀行確定的

其他資金清算中心。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所稱非自然人，包括法人、其他組織和個體工商戶。 

 

第二十七條金融機構應當按照本辦法所附的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要素要求（要素內容見附件），製作大額交易報告和

可疑交易報告的電子檔。具體的報告格式和填報要求由中國人民銀行另行規定。 

 

第二十八條中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發現金融機構報送的大額交易報告或者可疑交易報告內容要素不全或者存在錯誤

的，可以向提交報告的金融機構發出補正通知，金融機構應當在接到補正通知之日起 5 個工作日內補正。 

 

第二十九條本辦法由中國人民銀行負責解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E%E9%87%91%E8%9E%8D%E6%9C%BA%E6%9E%84%E6%94%AF%E4%BB%98%E6%9C%8D%E5%8A%A1%E7%AE%A1%E7%90%86%E5%8A%9E%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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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本辦法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中國人民銀行 2006 年 11 月 14 日發佈的《金融機構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

報告管理辦法》（中國人民銀行令〔2006〕第 2 號）和 2007 年 6 月 11 日發佈的《金融機構報告涉嫌恐怖融資的可疑交

易管理辦法》（中國人民銀行令〔2007〕第 1 號）同時廢止。中國人民銀行此前發佈的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的其他

規定，與本辦法不一致的，以本辦法為准。 


